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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宗旨及依據 

 A1.宗旨： 

 A1.1.為配合行政院推動振興棒球計畫。 

 A1.2.發展全民棒球運動，提高棒球技術水準及紀念台灣第一支花蓮原住民棒球隊-｢能高 

      團｣。 

 A1.3.加強推展棒球運動，積極培養棒球優秀人才。 

 A2.依據： 

 A2.1.依據花蓮縣政府補助花蓮縣體育會年度計畫辦理。 

B、辦理單位 

 B1.1.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花蓮縣政府、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花蓮縣議會 

 B1.2.主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B1.3.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棒球委員會 

 B1.4.協辦單位：花蓮縣立體育場 

C、一般範疇 

 C1.球隊球員資格 

 C1.1.1.球隊：1.凡在臺人士(中華民國之國民或合法居留之外籍人士)，均可自由組隊報

名參加。 

              2.接受報名之球隊上限以 12隊為限。 

 C1.1.2.教練：比賽開打時須至少 1名教練到場，違者將褫奪該場比賽。 

 C1.1.3.球員：凡中華民國之國民或合法在台居留人士年滿 18歲(民國 96年 8月 1日以 

              前出生者，以國民身分證為憑)，並未具下列身分，皆可報名。 

 C1.1.3.1 三年內(110-113)未登錄於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木棒組學校之鋁棒及 

          木棒組球員。               

 C1.1.3.2 三年內(110-113)未登錄於大專棒球聯賽公開ㄧ級與公開二級之球員。 

 C1.1.3.3 三年內(110-113)未登錄於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甲組聯賽之球員。 

 C1.1.3.4 五年內(108-113)未登錄於職業棒球運動之球員。 

 C1.4.比賽開打之前發生球員資格不符，則該球員須從該隊之球員名單中自動移除，再提 

      報本會技術暨紀律委員會議處。 

 C1.5.假如在比賽中、賽後或賽季已結束後發現違犯「球員資格」之情況，除沒收本賽事 

      所有比賽成績及資格，再提報本會技術暨紀律委員會議處。 

 C2.球隊人數規定 

 C2.1. 職員：領隊、總教練各 1名、教練 2名，總計 4名。  

 C2.2. 球員：含隊長 24名，最少不得低於 15名。(每場最多登錄 20名球員) 

 C3.報名 

 C3.1.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07 月 04 日(星期五)下午 17 時 00分截止。 

 C3.2.賽程公布時間：114年 07 月 14 日下午 17 時 00分 

 C3.3.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逾期恕不受理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8DlbDg 

           花蓮縣體育會棒球委員會 總幹事 林秋菊  0911360250  LINE-ID:25010901 

                                競賽組長 江育旻  0928489551  LINE-ID:billy52009 

1. 報名表 1份。 

2. 繳費證明。 

3. 報名完成請加 LINE告知。 



  

C3.4.費用：本次賽事須繳交報名費新臺幣 2,000 元及保證金 1,000 元，於完成表訂賽 

            程後，無爭議事件待處理，即將保證金退回。 

 C3.4.1費用繳交時間：所需費用(報名費及保證金)應於報名截止前繳交，未繳交者，視同  

        未完成報名，將不列入賽程。 

 C3.4.2 費用匯款帳號：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銀行代碼 216)帳號：110-001-0001886-8 

        戶名：花蓮縣體育會汪錦德 

 C4. 相關會議及比賽時間/地點： 

C4.1.技術會議 

 C4.1.1.時間：114 年 08月 01日(星期五)下午 16時。  

 C4.1.2.地點：花蓮富野度假酒店 (地址：花蓮市中華路 302號 B1會議廳) 

 C4.2.裁判會議 

 C4.2.1.時間：114 年 08月 01日(星期五)下午 18時。  

 C4.2.2.地點：花蓮富野度假酒店 (地址：花蓮市中華路 302號 B1會議廳) 

 C4.3.比賽時間： 

 C4.3.1.時間：114 年 08月 02日(星期六)至 08 月 03日(星期日)。 

 C4.3.2.比賽地點：花蓮縣國福棒壘球場、花蓮縣立平和國中棒球場。 

 C5.獎勵 

 C5.1.團體獎：冠軍、亞軍、季軍各頒獎盃乙座。， 

 C5.2.個人獎：各頒發獎座乙座，前 4 名球隊始列入計算(全壘打獎除外)。  

1. 打擊獎：1 名(打擊率相同時，以 1.長打率較高者 2.打點較多者依序決  

      定之。) 

              2.打點獎:1名(打點相同時，以 1.打數較少者 2.壘打數較多者依序決定 

                       之。） 

              3.最有價值球員獎:1名 

              4.最佳教練獎:1名  

  C5.3 凡獲邀請參賽之隊伍，皆由大會贈送參賽隊職員每人紀念 T 恤乙件。(衣服尺寸由  

       大會平均分配) 

 C6.罰則 

 C6.1違反比賽規定將處以罰款及停權。違規者自通知日起 1個月內必須繳交罰款，有關罰款 

      的申訴，請依本賽事規定之申訴內容處理。當球隊、球員在比賽期間被該場賽事技術 

      委員通知有關罰款時, 違規者在未繳交罰款前將無法再參加下一個本會舉辦的賽事， 

      同時將再處以額外的罰款。 

 C6.2 為維護球員清新、健康之學生本質，嚴禁球員、教練或家長(監護人)私自與國內、外職 

      業、業餘棒球團體或經紀公司等單位或人員，簽訂任何契約行為(含商業、金錢交易或 

      委託接洽等)，若有違反經查屬實者，不得參加本會及其他單位所舉辦之棒球比賽外， 

      並提報有關單位議處。 

 C6.3.若總教練、教練或球員被驅逐出場或遭到禁賽，則必須立即離場，不得留在場內或坐 

      於看台上，亦不得於下一場比賽出賽，被禁賽之隊職員均不得到球場，若違反規定經 

       查違規屬實(錄影、照相、人證)，將再提報本會技術暨紀律委員會加重議處。 

 

 

 



 C6.4. 

項

目 

違 規 行 為 停 權 

1 球隊未能遵守有關球衣顏色或相關規定 該名球員不得下場比賽 

2 

球隊未能遵守運動場館使用和維護的規定 

飲酒(含酒精之飲料)、吸菸、嚼菸草、嚼檳

榔及啃食瓜子 

（須恢復原狀） 

3 未能依規定時間提交攻守名單 總教練不得下場指揮 

4 使用不合格球棒 總教練出場並停賽 1 場 

5 暴力丟擲裝備 該球員停賽 1場 

6 球隊領隊職員、教練、球員被判驅逐出場 停賽1場 

7 被判驅逐出場卻未離開球場 該員停賽2場 

8 拖延爭議 總教練驅逐出場 

9 意圖衝撞裁判、球員，必須被用力阻隔者 該員驅逐出場 

10 休息區球員衝入場內的行為（非肢體暴力） 總教練不得下場指揮 

11 導致休息區球員全部衝入球場的行為 總教練驅逐出場 

12 從休息區丟擲裝備或物品至場上 該員驅逐出場 
13 故意向擊球員投擲觸身球 該球員驅逐出場 
14 打者惡意衝向投手丘 該球員驅逐出場 
15 向裁判方向丟擲裝備 該球員驅逐出場 
16 對裁判比出不尊敬手勢 該員驅逐出場 

17 
針對裁判的不適當批評(例如以不雅言語辱罵

或揶揄嘲諷裁判)（以該場次執法裁判認定） 
該員驅逐出場 

18 故意向打擊者頭部投球 該球員驅逐出場 

19 肢體碰撞裁判 該員驅逐出場 

20 打架 該員驅逐出場 

21 以肢體行為冒犯球迷 該員驅逐出場 

22 以肢體行為冒犯大會相關人員 該員驅逐出場 

23 引發棄權比賽(沒收本賽事資格) 

取消本賽事比賽成績並

送技術暨紀律委員會議

處 

 

D、競賽行政 

 D1.賽事技術委員之職責 

 D1.1.賽事技術委員監督每場比賽。 

 D1.2.與裁判長(或召集人)確認裁判之指派，其最終決定權屬於賽事技術委員。 

 D1.3.執行本文件所述及競賽規程之規定。 

 D1.4.收集相關之統計及比賽報告資料。 

 D1.5.主持檢討競賽中之相關技術問題，及對參賽者紀律問題或球隊之抗議作成決議。 

 D1.6.每場比賽開始至少 60分鐘前，賽事技術委員應向兩隊總教練取得打擊順序表， 

      影印分送給裁判、記錄及其他相關人員。 

 D2.裁判 

 D2.1.每場比賽應至少指派三名裁判。 



 D2.2.每場比賽裁判之指派由裁判長單獨負責，但須獲賽事技術委員核可。 

 D2.3.比賽開始前裁判會議，由裁判負責人主持，競賽組、賽事技術委員共同出席。 

 D2.4.比賽期間，由裁判負責人填寫裁判報告書，尋求對裁判於比賽中執法表現之評價及 

       意見。  

 D3.記錄：記錄員應負責彙整各隊球員之攻守記錄及百分比，並指出有傑出個人表現之球 

          員姓名，且建立資料。 

 D4.球僮：比賽之球僮均由本會負責，球僮應留於大會指定位置。 

 D5.抗議 

 D5.1.當球隊總教練認為「比賽規則」遭誤用或錯誤解讀而欲提出抗議時，應引用「比賽 

      規則」向主審裁判提出。抗議提出後，主審裁判應暫停比賽，告知對方總教練、該 

      場賽事技術委員及觀眾，說明抗議進行中。 

 D5.2.當主審被通知後，抗議應在 10分鐘內以書面方式指出相關的棒球規則條文及保證 

      金新台幣 5仟元整一併呈送給該場賽事技術委員立即予以處理裁決。若抗議是發生 

      在比賽結束時，提出抗議必須由球隊總教練通知該場賽事技術委員。賽事技術委員 

      告知對方球隊、裁判抗議已被提出。該場賽事技術委員在諮詢競賽組組長、裁判員 

      後會立即做成決議，對方球隊必須等到做成決議後才可離開球場。 

 D5.3.賽事技術委員對「有關規則」之任何裁決皆為最終裁決，不得申訴。 

 D5.4.假如抗議並非針對比賽行為，則應以書面方式向賽事技術委員會提出，並附新台幣 

       5仟元現金，內容須說明抗議之事項及原因，並提出「應該」適用之適當處置措 

       施。 

 D6.申訴 

 D6.1.申訴之摘要應轉交給賽事技術委員會，並附一份該申訴對象之裁決書(狀)及新台幣 

      5仟元，摘要應敘述申訴人認為被違犯或未被採用之規則。只有賽事技術委員針對 

      非關比賽規則所作成之裁決，才可成為申訴對象，而向賽事技術委員會提出。賽事 

      技術委員會針對比賽規則之裁決為最終裁決，只有非關比賽規則之其他事項可以成 

      為申訴對象。 

 D6.2.申訴書(狀)之提出限於賽後 3小時內為之。 

 D6.3.申訴送達賽事技術委員會之後，賽事技術委員會立即開會，並於收到申訴書之後 12 

      小時內作成裁決，可能會對競賽中之後續比賽造成影響。 

 D6.4.本會於事件發生後 24小時內負責將罰則及裁決書等，通知送達相關各方。 

 D7.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棒球規則。 

 D8.比賽方式： 

 D8.1.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制或雙敗淘汰制，雙敗淘汰每場均賽至勝負，並採突破僵局制 

 D8.1.1有關循環賽球隊晉級之計分方式： 

         1.各場勝隊得三分，和局得一分、敗隊得零分，戰績多者為勝。 

         2.戰積相同球隊名次決定之優先順序： 

           A.兩隊戰績相同，勝隊為先。如若和局則比分組循環賽所有對戰組合總失分，  

             總失分低者為勝，若總失分相同則比總得分，總得分多者為勝 

           B.三隊以上戰績相同球隊先比較相關隊伍之失分，失分少者為勝，如若失分相  

         同則比得分，得分多者為勝；若失分與得分皆相同時，則比分組循環賽所有對  

         戰組合總失分，總失分低者為勝，若總失分相同則比總得分，總得分多者為勝。 

       C.擲銅板。 

 D8.3.決賽：採交叉賽制，由預賽中取各組前 2 名球隊參加。 



 D8.4.突破僵局制： 

 D8.4.1.在正規局數（7局或時間到）結束後仍無法分出勝負時，進入延長賽（第 8 局）起  

        採用。 

 D8.4.2.攻方從無人出局一、二壘有人開始進攻。 

 D8.4.3.第 8局起將繼續沿用第 7局的打序，如第 7局結束時的最後一名打者為第 4 

        棒第 8局的打者將從第 5棒開始，而二壘跑者為第 3棒，一壘跑者為第 4棒。 

        第 9局延續第 8局的打序，以後每局亦同，決定棒次以後，不得更改。 

  D8.4.4.其餘任何的代跑或代打將按照既有的規定進行。 

  D8.5.突破僵局制成績計算方式： 

  D8.5.1.壘上 2位跑者不算(個人)得失分，不算(球隊)失分率。 

  D8.5.2.其他個人紀錄，計算至比賽結束。 

  D8.6.如遇連續下雨延誤賽程時，大會有權決定更改比賽方式。 

E、比賽範疇 

 E1.場地 

 E1.1.比賽場地：花蓮縣立國福棒壘球場、平和國中棒球場。 

                1.投捕距離：18.44公尺。 

                2.壘間距離：27.43公尺。 

                3.二壘至本壘距離：38.80公尺。 

                4.全壘打距離：91.43 公尺（兩側）、106.68公尺（中間），或現有球 

                  場。 

 E1.2.若場地無夜間照明設備，賽事技術委員會同主審裁判認定天色太暗而無法繼續比賽 

      時，則保留比賽。 

 E1.3.依現有球場場地規範。 

 E1.4.嚴禁使用任何瓦斯汽笛。 

 E2.球衣 

 E2.1.所有球員及教練球衣均須有不同之背號，於教練會議決定後，背號不准變更，除非 

      獲得該場賽事技術委員事先同意。 

 E2.2.球隊服裝應整齊劃一，球衣樣式、顏色需一致，號碼清晰(1～25號)，聯隊時須穿著 

       胸前須有中文縣市名稱隊名及小號碼，內衣不得為白色。 

 E2.3.投手如果穿尼奧普林樹膠衣袖，必須用內衣衣袖覆蓋。投手手上、手腕、手臂不可 

      佩戴任何可能使及球員分心之物，例如吸汗腕帶。 

 E2.4.贊助者之或標誌允許於球衣及夾克上縫(印)，其總面積不得超過 120平方公分、球 

      帽及頭盔不得超過 25平方公分，其他護具不得標示(製造商商標不在此限)，否則應 

      以黏貼方式遮蓋不露出或摘拆標誌。 

 E3.選手席 

 E3.1.主隊（隊名在前者）使用三壘側之選手席，客隊（隊名在後者）使用一壘側之席。 

 E3.2.除暫停之需，總教練或教練不得任意走出選手席(包括壘指導區)，對於己隊選手席 

      邊之啦啦隊負有不滋事之責，如有違規將嚴重議處。 

 E3.3.報名表內之隊職員須穿著球衣(領隊除外)才可進入選手席，違者將總教練驅逐出場。 

 E3.4.比賽中選手席內不得利用任何器材與外面聯繫，但可與牛棚聯繫。  

 E4.比賽相關規定 

 E4.1.指定打擊：本賽事可使用 DH。 

 E4.2.比賽用球：採用大會認可之硬式棒球。 



 E4.3.比賽球棒：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認可之原木球棒。 

 E4.4.裝備及護具：捕手護具須自備，並合乎標準，牛棚預備捕手亦應配戴頭盔及面罩；    

                  擊球員、跑壘員及壘指導員均須戴安全帽(安全帽請採用雙耳並附安全  

                  帽帶之規格，教練除外)。如缺任何乙項，大會將警告 1次，第 2次得  

                  將總教練驅逐出場。  

 E4.5.各場比賽均無賽前練習，唯第 4 局後容許次場球隊 6人進入投手練習區(牛棚)練習 

      (教練 1人、投手 2~3人、捕手 1~2人及 1位保護員)，但應禮讓正在進行比賽之球隊。 

 E4.6.各隊應於開賽前 60分鐘前向大會提交攻守名單（1 份 4張），此份名單為正式攻守名   

      單，在開打前因任何原因而變動先發球員時（不得變動打擊棒次），於本場次比賽或  

      保留補賽，視同已替換下場之球員。 

 E4.8.當擊球員擊出全壘打，不允許隊職員在回本壘前去碰觸球員（跑壘指導員除外），未遵 

      守此規定，第一次球隊將被警告，再犯者則球隊總教練將被驅逐出場。 

 E4.9.當擊球員擊出安打，或跑壘員跑回本壘得分時，均不允許隊職員離開選手席，未遵 

      守此規定，若無發生妨礙行為時，第一次球隊將被警告，再犯者則球隊總教練將被 

      驅逐出場；若有發生妨礙行為時則停止比賽，宣判最靠近本壘之跑壘員出局，其他 

      跑壘員退回已佔有之壘。 

 E4.10.衝撞規則：依中華民國棒球規則 6.01(i)規定。 

 E5.加速比賽特別規定 

 E5.1.兩隊比數 4局相差 10分，5局相差 7分，即截止比賽。 

 E5.2.野手集會含捕手每局限 1次，時間以 45秒鐘為限（逾時計教練技術暫停 1次），第 2 

      次計教練技術暫停 1次。每場限 3次野手集會，第 4次（含）則每次都計教練技術 

      暫停一次，延長賽時則每 3局限 1次。 

 E5.3.教練滯留投手丘(場內)時均視為技術暫停，每位投手一局中允許 1次教練技術暫 

      停，時間以 45秒為限，第 2次則須更換投手（原投手強迫退場）。每場第 4次 

     （含）暫停時，則每次都須更換投手，延長賽時則每 3局限 1 次教練技術暫停。攻擊 

      時 1 局允許暫停 1次，時間以 45秒為限，每局第 2 次時，則視同該隊教練技術暫停 

1次， 每場限 3次攻擊暫停，第 4次(含)每次都計教練技術暫停 1次，延長賽時則每 

3 局限 1次。 

 E5.4.攻守交換限於 90秒內完成，攻方第三出局數完成時開始計算，若遇捕手著裝則可再 

      延長 20秒。 

 E5.5.更換投手時含投捕交談，限於 100秒內完成，依教練暫停時開始計時。 

 E5.6.教練技術暫停後更換投手含投捕交談，限於 120秒內完成，依教練暫停時開始計 

      時。 

 E5.7.前述之時間限制均含投手練投及野手傳接，此時投手須就投手板，逾時將取消投手 

      練投，違者經 2次警告後，第 3 次將驅逐教練出場。 

 E5.8.投手就投手板時擊球員須就擊球區，違者經 2次警告後，第 3次將驅逐教練出場。 

 E5.9.一局中，教練不得更換指導區。 

 

F、最終處置(裁決)：賽事技術委員會 

 F1.由賽事技術委員會負責比賽所有技術範疇。 

 F2.賽事技術委員會應執行本文所述與競賽規程之規定。 

 F3.由賽事技術委員依「比賽規則」所作之裁決，一概不受理申訴，只有與比賽規則無關 

    的賽事技術委員之裁決，才可提交賽事技術委員會。 



 F4.凡比賽時發生棒球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將由賽事技術委員會仲裁，並有 

    最終決定權。 

G、保險 

 G1.球隊隊職員於比賽期間，請參賽單位自行辦理競賽場上之新台幣 300萬元以上人身保 

    險(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但亦要以政府規定保險公司投保額度為準，且於各隊 

    第 1場比賽前繳交投保單影本及保險名冊 1 份。 

H、其他事項 

 H1.預定比賽開始前，雙方應沿兩邊打擊區外側向投手丘方向排列整齊列隊相互致意雙方 

    總教練交換打擊順序表。 

 H2.跑壘指導員請勿穿著金屬釘鞋，以共同維護草皮生長。在跑壘指導區只能站在框線後 

    方，不能站在框線前方(往三、本壘靠近)。 

 H3.領隊及教練應督促球員珍惜球場草皮及環境，無論練習或比賽，儘量勿踐踏草皮。並 

    於賽後 10分鐘內將選手席收拾整齊。 

 H4.球場內嚴禁教練及球員飲酒（含酒精之飲料）、吸菸、嚼菸草、嚼檳榔及啃食瓜子，違 

    者將驅逐出場。 

 H5.運動傷害防護站使用之冰敷用塑膠袋及膠膜，除提供比賽中受傷球員緊急處理使用 

    外，其餘將不提供，如需冰敷請各隊自行攜帶冰敷袋及彈性繃帶。 

  

 

 

 

 

 

 

 

 

 

 

 

 

 

 

 

 

 

 

 


